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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臺灣是坐擁豐富海洋資源的海島，近年因環境開放，不論是職業潛水或休閒

潛水活動均蓬勃發展。反觀近來年的職業潛水卻海事意外頻傳，如 2018 年的 2
起是臺中港碼頭船底水下閘門清理及台中火力發電廠水下設備維修肇生溺斃事

件；2019 年 1 起是林口發電廠水下勘查及封板拆除作業肇生溺斃；2020 年有 2
起是通霄發電廠保養及高雄大林埔外海浮筒作業肇生溺斃。這些事故共通現象均

為水深不足 10 公尺，二是潛水人員均未置通訊設備。另外，今年 4 月一起高雄

外海水下工程溺斃事件，是水深逾 10 公尺，但使用非正規裝備所致。就職業潛

水而言，裝備概可區分正規與非正規，正規係指異常氣壓危害預防標準（以下稱

本法規）規範品項，而非正規係指性能可取代之，但效率及安全性存有較大風險，

目前僅少數海事公司已建構正規裝備。研究者以為前述的職業潛水溺斃現象，首

先是因法規中的水深限制，導致職業安全衛生法所述「不安全狀況（裝備性能不

足）」，而造成職災的間接原因。為加強潛水勞工對法規適法性之認知及水下安全

保障，鑑此有必要探討本法規水深規定之適用性。 

因此，研究者從潛水教學所需潛水專業知識與教學專業知識二種角度思考，

為未雨綢繆，防範此類潛水事件再次發生，以為可以從修正法令規範與潛水教學

二個層面進行初步分析。先就本法規第 2 條第 2 款（以下稱本條款）規定內涵：

潛水作業係指使用潛水器具之水肺或水面供氣設備等，於水深超過 10 公尺之水

中實施之作業，進行修訂研析。本研究採訪談法，輔以文件分析，包括：訪談海

事企業雇主 2 名（B1、B2）及法規專家 1 名（L），L 並提供書面資料，供研究

者併用文件分析（稿，L）；訪談重點含潛水之法規、人員資格、作業深度範圍、

作業主管、特殊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對潛水安全影響及職業潛水課程導入學校課程

之可行性等。研究者期藉由本文水深規定之探討，連帶正視潛水正規裝備之必要

性，從而精進潛水勞工之教育，以增加未來潛水人員之水下作業安全，繼而消弭

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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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探討 

(一) 國內外潛水法規及其病理分析 

在國外法規部分，南非勞工部「職業健康與安全法」（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Act, 2010）規定，潛水作業係指人體進入水中或壓力超過大氣壓力 100 毫

巴並呼吸超過壓縮空氣或其他氣體之環境；澳大利亞 NOPSEMA（2018）解釋為

人體沉浸在水中且肺部承受氣壓超過大氣壓力；紐西蘭 Worksafe 則說明人員曝

露在大於大氣壓力之水下進行的活動並以壓縮氣體呼吸，而職業潛水係指在工作

場所進行的所有潛水（Worksafe, 2020）。國內學者研究部分，賴朝英等人（1996）
主張，水下作業深度視工作內容介於 1 至 10 公尺（削坡塊吊放等）及 11 至 40
公尺（搜撈等）間；黃桂彬等人（1996）亦闡述異常氣壓係指大於正常一大氣壓

之工作環境。 

就潛水病理而言，康柏皇（2010）強調肺氣壓是潛水上升階段最嚴重之潛水

病症，將導致肺組織受損、縱膈（皮下）氣腫、氣胸、AGE 及死亡等嚴重症狀；

李惠傑（2007）認為，雖然罹患減壓病之水深大多超過 10 公尺，但在較淺深度

較長時間的潛水作業亦可能發生；國外學者（Rosinska et al., 2015）亦指出肺氣

壓發生水域均深約 10 公尺內，而有些學者（Melamed,Wang, 2009）認為減壓病

乃深度及時間因素致體內組織惰氣超量所致，但只要潛水呼吸壓縮氣體之任何時

間點均可能罹患動脈氣體栓塞（AGE）；可見潛水病理含減壓病及肺氣壓等傷害。 

(二) 職業潛水訓練課程導入學校教育 

王宏義等人（2014）說明潛水活動區分為休閒潛水與職業潛水兩者，前者係

指遊憩與運動性潛水，後者以潛水作為謀生或職業；因此研究者就潛水教學角度，

仍分為職業潛水與休閒潛水教學。在職業潛水教學部分，2015 年國立高雄科技

大學業經勞動部評鑑為合格技能檢定場地，開始職業潛水培訓事務，同年研究者

曾於該校擔任「卓越計畫補助課程-職業潛水培訓班」授課講師，該校將「職業

潛水」相關課程導入海洋休閒管理系課程中，諸如職業潛水理論與實務等；其他

大學如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樹德科技大學及臺北海洋科技大學等，大多在其

潛水課程中開設休閒潛水教學之選（必）修課程（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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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學校潛水訓練課程一覽表 
校名 系所 課程名稱 必修學分 選修學分 

國立高雄 
科技大學 

海洋休閒管理系

2017-2021 
水面供氣基礎理論與作業管理 3  
水面供氣技術能力實務訓練 6  

職業潛水理論與實務  3 
國立臺灣體

育運動大學 
休閒運動學 
2016-2021 

潛水（初階）  1 
潛水（進階）  1 

樹德科 
技大學 

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 
2016-02020 

潛水實務 2  

台北海洋 
科技大學 

海洋運動休閒 
2016-2021 

水肺潛水 3  
技術潛水 3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因此就學校教育導入職業潛水課程而言，讓學生瞭解職場歷程及工作安全是

職業與工作機會中可辨識風險，學生可在選擇職業時瞭解就業後可能面臨工作風

險等（Amasuomo, 2014），有利學生對未來挑戰之適應力。 

三、分析與討論 

(一) 不同專業背景對於潛水作業定義及其法令規定有多元認知與應用 

海事企業雇主 B1、B2 共認海事作業以 10 公尺以內的比例最高，B1 說「我

在西部沿海麥寮這邊作業的深度大概都是小於 10 公尺，鮮少有 10 公尺以上的水

下作業。」；B2 強調「碼頭大概都在 10 公尺以內，工作也比較多………占大概

60〜70%」，B2 進一步說明「公家機關像是自來水場、中油、台電之類的…，只

要是下水，就會用異常氣壓法來要求，不管幾公尺，至少要有供氣、備用氣源及

預備潛水員等，並依作業需求準備通訊裝備。」，為此 B2 主張「只要下水，就

叫潛水作業，不管在 10 公尺、20 公尺…都是水下作業，…不應該去界定說它是

幾公尺，…因為只要下水就有風險了」。 

對照法規專家 L 則有不同見解，L 認為「如果未達水深 10 公尺，我們就不

會依照異常氣壓危害預防標準的規定去做勞動檢查。」，因為「如果未達到 1 大

氣壓的話，…造成潛水伕病的風險是比較小的。」，而針對未達 10 公尺部分的水

下作業之規範，L 另提供書面資料說明「未達水下 10 公尺之潛水作業，則依職

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86-1 條規定。」，並強調「有關異常氣壓危害預防標準、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及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等，都是我們職業安全衛生

法的執法。」，其中「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86 之 1 規定「雇主對於勞工

從事水下作業，應視作業危害性，使勞工配置必要之呼吸用具、潛水、緊急救生

及連絡通訊等設備」。 

依據上述 L 的說明，海事企業雇主顯然有不一樣的認知，如 B1 質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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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公尺以內的時候，…不知道怎麼去執行，因為 10 公尺以內沒有寫相關規定。」，

B1 認為潛水的規範法令就是二種「一個是異常氣壓危害防制標準，那另外一個

就是職業安全衛生訓練的規則。」」，包括研究者在內，原先亦不知悉「職業安全

衛生設施規則」範疇涵蓋潛水作業。 

再對照文獻（賴朝英等，1996）研究，主張水深範圍僅就工作類別界定，非

就深度界定潛水作業；國內外部分研究也主張，人體只要沒入水中及超過大氣壓

力（黃桂彬等，1996；NOPSEMA, 2018；Worksafe, 2020）或逾大氣壓力 100 毫

巴以上（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act , 2010）之水中環境，即認定是潛水作

業；同時病理研究的文獻（林燈賦，1996；Rosinska et al., 2015；Melamed & Wang, 
2009）也指出「肺氣壓」病理的存在，好發深度均在 10 公尺內；同時，李惠傑

（2007）也指出任何深度都可能會罹患減壓病。 

承上可見，目前海事企業雇主、法規專家與國內外研究文獻對於潛水作業定

義有多元見解，包括潛水作業是否要有 10 公尺的區分？哪些職業規範應涵蓋潛

水作業？乃至如何縝密研訂潛水作業的規範，以保障潛水人員之作業安全等，有

賴後續持續對話，以建立共識；經研究者實務經驗檢視，潛水環境均仰賴壓縮氣

體在水下工作且涉及多重潛水疾病風險，即應依本規定規範建構正規裝備，不應

僅僅限制水深多寡，以維護潛水勞工生命安全；而就研究顯示法規教育廣度仍有

空間；因此藉本條款修訂衍生潛水相關訓練及法規教育問題。 

(二) 所有利害關係人均共認應將職業潛水課程納入學校教育範疇中，以落實職業

安全衛生教育 

首先，B1 主張潛水勞工應接受勞動部的技術士培訓、潛水作業主管及潛水

作業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等課程，俾能自我管理，並與同儕共學成長，以提升

公司整體安全意識；B2 則強調「因為他（潛水勞工）對基本的安全觀念，整個

設備系統的架設跟邏輯，跟如何防範不可預知的危險，有相對的提昇。」；L 則

強調精熟教學策略：「就是要重複宣導並讓勞工及雇主知道，…還是要提醒自己

要注意自身的職業安全，我是認為潛水勞工接受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是有必要性

的」。 

另外，B1 認為「這些法規都可以提早在學校就去教導，不要說只會潛水，

而法規是什麼都不知道，…讓他（學生）在做人生初期規劃的時候，就知道風險

是比較重要的。」，因此主張如果職業潛水課程具體付諸於學校教育，此舉可讓

學生事先瞭解潛水法規及風險知識；B2 也認為「學校裡面包含師資、教材及各

方面應該會屬於比較完善，…，可以瞭解所謂的職業潛水跟休閒潛水的區分……
及其危險層面。」，則可幫助學生從課程中，辨識不同潛水領域及海事內容等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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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可作為未來進入該職場的先期評估。而在國外文獻中，Amasuomo（2014）
亦主張在學校教育導入職業潛水課程，可讓學生瞭解職場可辨識風險及就業後工

作風險等，使學生具有對未來挑戰之適應力。 

綜上可知，將潛水教學（含法規）導入教育體系具有必要性及可行性，就研

究者曾在大學職業潛水教訓經驗而言，亦認為納入是類課程可啟發學生之好奇心

繼而引發學習興趣，可作育未來潛水勞工學識及風險辨識，包括在勞動部的職訓

課程以及教育部的高等學校教育中，進行系統性的課程規劃與設計，乃至課程發

展的持續深化，以幫助現況的海事職場落實職業安全衛生教育，也幫助尚未進入

職場的學生在進入職場前能理解成為未來潛水勞工應具備法規常識、危安意識及

相關訓練，而潛水法規之適法性亦能逐漸深植海事職場。 

四、結論與建議 

綜上分析歸納二項重點，一是國內事涉潛水作業與潛水教學的利害關係人，

對於水下作業之定義、潛水作業法令規範有不同見解與不同層級的認知。相同

地，國內外研究文獻與國外的規範，亦有多元的規範與見解。但就近年來，涉及

潛水人員職業安全的溺水事件不斷發生，研究者以為有關潛水法規之修訂實屬刻

不容緩，而本條款修訂立意在於統整所有不論深淺之潛水作業均應遵循本法規，

俾讓海事企業詳訂計畫、人才培訓、適切編組及配置正規裝備，執法單位適法勞

檢，以提昇潛水勞工安全。 

二是基於國內不管是職業潛水或休閒潛水，均正處於蓬勃發展的趨勢中，因

此建議透過學校教育導入職業潛水課程，教育學生職業潛水知識及相關法規，培

育學生在進入海事職場前瞭解潛水風險、法規及培訓義務，完成潛水技能，做好

任職前準備，即能減少溺水職災之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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